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清退库内企业办法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企业将被清退出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

1.开标前按招标文件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参与投标，但是在开标时无故缺席、迟到、或早退者，或表明其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开标会，达到1次的则给予暂停3次参加开标的资格。达到3次即累计暂停达到9次的，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中直接予以删除，并取消其三年进入资格。

2.根据招投标结果，中标企业无故拒接业务次数超过1次的企业，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中直接予以删除，且不再予以进入。

3.入选企业在参加投标过程中，或中标单位在履行义务过程中出现不予配合或消极配合等情况的单位，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直接予以删除，并取消其三年进入资格。

4.出现中标后转包或分包现象的，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中直接予以删除，并取消其三年进入资格。

5.中标企业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完成施工项目的，经代建公司、属地乡镇或上级主管部门督促后仍不配合完成的，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中直接予以删除，并取消其三年进入资格。

6.中标企业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履行质保期义务的，经代建公司、属地乡镇或上级主管部门督促后仍不配合完成的，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中直接予以删除，并取消其三年进入资格。
7.施工单位承揽单个项目因施工质量等问题被代建公司书面通报3次，或被属地乡镇（街道）书面通报2次，或被上级行业主管部门书面通报1次，从当年度的小规模工程服务超市中直接予以删除，并取消其三年进入资格。
8.被清退企业不得进入其他公司的承包商超市，已进入的一并清退，由清退企业的公司负责书面告知，并报告属地乡镇（街道），清退信息应进行公告。

